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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為提昇本校暨附設機構與產業之合作發展、技術移轉與智慧財產加值，依大學

法第三十八條及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設置「中國醫藥大學產

學合作處」〈以下簡稱本處〉。 

第二條 本處置產學長一人，主持產學合作事宜，由校長聘請教授級之教學人員兼任

或由具專業職員擔任之。 

第三條 本處設下列各組： 

一、產研合作行政組：訂定各階段產學研發之目標與方向，提升研發成果加

值之競爭力，並協助校院教職員生產學合作及智慧財產管理等行政業務。 

二、創業培訓組：推動校園創新文化，強化校內技術商品化概念與產業跨領域

人才培育，以提升校院教職員生創業知能，並協助創業團隊組建。 

三、商業發展組：拓展產業合作，強化產業交流，推動校院智慧財產應用， 並協

助師生創業，設立衍生新創公司等業務。 

前項各組置組長一人，由產學長提請校長聘請助理教授級以上之教學研究人

員兼任，或由職員擔任之。另得視需要置行政人員若干人，由本校總員額內

調配之。 

第四條 本處得設諮詢顧問小組，邀聘學校、本校附設醫院或業界之專家學者擔任小

組成員，協助提供產學發展之專業建議。 

第五條 本處之經費自給自足，得向政府及企業申請，並可與公、民營企業機構合

作。 

第六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報請董事會核定後公布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 


